




石统发〔2025〕38号


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统计局
[bookmark: OLE_LINK3][bookmark: OLE_LINK4]关于开展2025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1]统计执法检查工作的通知

县级有关单位，“四上”企业单位，局机关各科室、下属各单位：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《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》和《关于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意见》精神，落实国家、市统计局关于统计执法检查工作的有关要求，经局党组研究决定，拟开展2025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统计执法检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检查时间
2025年7月10日至12月31日。
二、检查对象
规上工业、固定资产投资、有资质的建筑业、房地产开发企业、限上批发零售及住宿餐饮业、规上服务业、劳动工资、能源等专业“一套表”调查单位。在近2年内接受过统计执法检查的调查对象（迟报、拒报、未设置统计台账等非统计数据质量情形除外）原则上不再作为2025年统计执法检查对象。
三、检查内容
同一执法检查对象的检查指标原则上不超过2个（重点指标详见附件）。
1.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“工业总产值”和“营业收入”指标数据；
2. 投资项目单位提供的项目“本年完成投资”指标数据及其支撑材料的真实性；
3. 商贸企业中限额以上企业的“商品销售额”和“营业额”指标数据；
4. 服务业重点行业企业的“应付职工薪酬、应交增值税、营业收入、本年折旧、营业利润”指标数据；
5.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“原煤产量、煤炭消耗量、用于原材料消费量”指标数据；
6. 资质内建筑业企业的“建筑业总产值”和“本年新签合同额”指标数据；
7.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企业的“本年完成投资”和“商品销售面积”指标数据；
[bookmark: OLE_LINK8][bookmark: OLE_LINK7]8. 一套表企业单位的“从业人员期末人数”和“从业人员工资总额”指标数据；
9. 违反统计法精神的文件和做法。
四、检查期别
期别为2024年年报或2025年定报，重点关注统计数据波动异常的行业和调查对象。
五、检查数量
依据全县2024年年报一套表单位数量，按不低于5%比例抽取，执法检查企业15家。
六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加强统筹协调。构建以局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，分管领导为直接责任人的分级责任体系，及时研究解决执法检查中发现的堵点难点问题，确保高质量完成执法检查工作。与各专业科室建立“专业发现—法规处置”快速通道，将执法结果纳入数据质量管理评价体系，作为培训和完善规范的依据，各专业科室定期反馈整改成效，形成协同提升闭环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规范执法程序。严格执行全过程记录，对执法各环节做好文字及音像记录，确保可回溯监督。强化法制审核，涉及重大执法决定须经法制审核，未通过不得作出决定。优化涉企检查，严格执行“五个严禁”“八个不得”，严格落实涉企行政检查的各项要求，降低经营主体负担，切实优化我县营商环境。
（三）严肃追责问责。严格遵守执法检查各项纪律，强化违法处置，对统计违法行为严格立案查处，依照《重庆市统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实施行政处罚，并按程序认定严重失信企业；对涉嫌统计违纪违法的责任人员提出处分处理建议，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。同时，深化成果运用，督促整改，常态化“以案释法”，曝光典型案件，形成“查处一案、警示一片、规范一方”机制。

附件：相关专业执法检查重点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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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统计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5年7月8日印发
附件：

相关专业执法检查重点指标
	序号
	专业
	重点指标

	1
	规上工业
	工业总产值、营业收入、利润总额

	2
	固定资产投资
	本年完成投资（额）

	3
	限上批发和零售业
	商品销售额、营业收入

	4
	限上住宿和餐饮业
	营业额、营业收入

	5
	建筑业
	建筑业总产值

	6
	房地产业
	商品房销售面积

	7
	规上服务业
	应付职工薪酬、应交增值税、营业收入、本年折旧、营业利润

	8
	能源
	原煤产量、煤炭消耗量、用于原材料消费量

	9
	劳动工资
	从业人员期末人数、从业人员工资总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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